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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川投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十届六次董事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

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四川川投能源股份有限公司十届六次董事会会议通知于 2019 年

3 月 12 日以送达、传真和电话通知方式发出，会议于 2019 年 3 月 13

日以通讯方式召开。会议应参加投票的董事 11 名，实际参加投票的

董事 11 名。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有关法律、法规、规章和公司章程

的规定。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会议以记名投票方式审议通过了以下提案报告：  

（一）以 11 票赞成，0 票反对，0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向与

公司有业务合作的银行申请 19 亿元新增融资余额的提案报告》； 

会议同意公司向有业务合作的银行申请 19 亿元新增融资余

额，利率原则上不超过同期银行基准利率，期限不超过三年。 

（二）以 11 票赞成，0 票反对，0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

公司副总经理的提案报告》。 

聘任肖长青先生为公司副总经理，任期三年。 



肖长青先生简历：男，出生于 1970年 10 月，中共党员，研

究生，高级政工师、经济师。曾任中国工商银行内江分行东兴区

支行副行长，中国工商银行内江分行办公室（兼党委办公室）主

任，中国工商银行内江分行中兴支行行长，中国工商银行内江分

行综合管理部经理，中国工商银行泸州分行党委委员、副行长，

交通银行泸州分行党委书记、行长，交通银行四川省分行公司业

务部总经理,四川省川投航信股权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副总经

理。 

以上提案经独立董事事前认可并发表独立意见如下： 

1.公司为保障正常的周转资金的需要，向与公司有业务合作

的银行申请合计约 19 亿元的新增融资余额，有利于公司拓宽融

资渠道，未损害广大中小投资者权益。 

2. 公司董事会聘任副总经理的提名、审议和聘任程序符合

《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等关于高级管理人员聘任的规定。经

审阅肖长青先生的个人简历，我们认为其教育背景、工作能力等

能够胜任所聘岗位职责要求，符合《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

则》、《公司章程》和中国证监会相关规定中有关高级管理人员任

职资格的规定。同意聘任肖长青先生为副总经理。 

3. 公司召集、召开本次董事会会议程序以及会议的审议、

表决均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各项提案的审议、

决策程序符合《公司法》、《证券法》、《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

规则》等法律法规、规章制度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特此公告。 

 

 

 四川川投能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年 3 月 14日 


